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美術作品展覽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團體代表)
	(中文)



	
	(英文)


	性別
	

	生      日
	民國(前)       年      月      日
	藉貫
	

	展覽名稱
	(中文)



	
	(英文)



	聯   絡

住   址
	
	聯絡電話
	公：
宅：

手機：

	最高學歷
	
	服務

單位


	

	畫      歷
1. 作者簡歷

2. 個展及展

出狀況

3.得獎紀錄
	

	作品類別
	

	參展人數
	                     人
	展品件數
	                  件

	送審件數

(照片或專輯)
	
	希望展出

月份
	                  月

	備      註
	作者簡經歷若項目太多時，請以附件方式呈現。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展覽申請須知
一、申請個展或團體（二人以上聯展或師生聯展）展需繳交申請展出作品之相片十至十二張或畫冊一本以上。聯展每位參展者需繳交申請展出作品二分之一以上之相片或畫冊一本以上，繳交之相片需為作者二年內之近作。（回顧展不在此限）（通過申請者其原始之資料由本館存檔，未通過者則由本館退回。）

二、送審資料需繳交五╳七吋作品相片，相片需以中文正楷填寫以下資料。（如表格所示）

三、申請攝影類展出者需繳交申請展出作品三分之一以上之相片或畫冊一本以上。

四、畫會或學校畢業展出請出具公文及活動企劃書。

五、收件時間：每年元月至十二月均受理收件。

六、本館半年之展出檔期，以十五檔次為限，通過審查或本館同意之展覽檔期，由本館安排不得異議。

七、本館展覽審查會議日期，訂於每年五月及十月擇日召開。五月份評選七至十二月份檔期；十月份評選一至六月份檔期。但件數不足（未達十五件），則不辦理評選，由承辦人簽請承辦組長同意，陳館長核准後，排入檔期。

八、通過審查或本館同意之展覽活動，本館以邀展的方式，酌予補助展覽經費（補助經費額度，依本館展覽經費補助要點辦理之），惟需自行負責作品之運送、佈、卸展、導覽、茶會、展品之安全維護、保險等相關事宜。

九、其他性質特殊或上級交辦之展覽，專案簽請館長核定後，優先排入檔期。

註：（1）送審資料請詳細填寫，以利存檔並避免造成本館作業困難，謝謝。

（2）以下表格請填寫後黏貼於送審相片背後，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本表格請自行黏貼於作品相片之背面，不足請自行影印使用）


	

	名稱
	

	類別
	

	規格
	

	年代
	

	材質
	

	

	名稱
	

	類別
	

	規格
	

	年代
	

	材質
	

	名稱
	

	類別
	

	規格
	

	年代
	

	材質
	

	名稱
	

	類別
	

	規格
	

	年代
	

	材質
	


	名稱
	

	類別
	

	規格
	

	年代
	

	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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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格
	

	年代
	

	材質
	


